
中小企业声明函（货物）

本公司（联合体）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

（财库﹝2020﹞46 号）的规定，本公司（联合体）参加启东市公安局的启东市

公安局刑侦技术中队智能化物证室建设项目采购活动，提供的货物全部由符合政

策要求的中小企业制造。相关企业（含联合体中的中小企业、签订分包意向协议

的中小企业）的具体情况如下：

1.公安刑事物证保全管理软件、门禁出入库检测设备、一体化受理台、库房

温湿度显示器、物证保全管理软件与现勘系统数据对接、智能物证保存柜、手动

档案保存柜、智能选层物证保密柜、物证专用包装袋(尼龙袋)，属于工业行业；

制造商为宁波市研华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17 人，营业收入为 752.41

万元，资产总额为 1464.08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

业）；

2.多功能物证消毒柜，属于工业行业；制造商为山东佳境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从业人员 69 人，营业收入为 2160 万元，资产总额为 2365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3.电子天平，属于工业行业；制造商为常州万泰天平仪器有限公司，从业人

员 36 人，营业收入为 3000 万元，资产总额为 500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中型企

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4.全自动空气杀菌消毒机，属于工业行业；制造商为长沙高新开发区锦德电

子科技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28 人，营业收入为 499 万元，资产总额为 439 元，

属于小型企业（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5.血样卡柜，属于工业行业；制造商为江苏育祥科技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50 人，营业收入为 2678 万元，资产总额为 2463 元，属于小型企业（中型企业、

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6.定制文化背景墙、物证专用包装袋(牛皮纸)、物证存放专用箱，属于工业

行业；制造商为无锡云之侦科技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5 人，营业收入为 98.1 万

元，资产总额为 589.9 元，属于小型企业（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7.电子物证除湿柜，属于工业行业；制造商为深圳市怡和兴机电科技有限公

司，从业人员 45 人，营业收入为 2800 万元，资产总额为 1600 元，属于小型企

业（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8.危化柜、防爆柜、毒品毒物柜，属于工业行业；制造商为苏州毕恩思实验

器材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37 人，营业收入为 1344.73 万元，资产总额为 2338.76

元，属于小型企业（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也

不存在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注：1.如项目属性为“货物”，请按本表填写。

2.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无上一年度数据的新成立企业可

不填报。

3.投标供应商须根据上述要求，详细列明货物清单中所有产品制造商的具体情况，否则

不能享受中小企业扶持政策。

4.中标（成交）供应商的《中小企业声明函》将随中标（成交）结果公告进行公示。供

应商按照本办法规定提供声明函内容不实的，属于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成交，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等国家有关规定追究相应责任。

企业名称（盖章）：无锡云之侦科技有限公司

日期：2025 年 05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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